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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漁港及近海管理所 

「105 年度安平漁港舊港口重建計畫營運期間環境監測工作」環境監測報告 摘要 

表 1  環境影響評估-環境監測計畫變更歷程表 

核備文號 名稱 變更(執行)內容 環境類別 監測位置 

施工期 

89.02.14 環署綜字

第 0008047 號 

安平漁港舊港口重

建計畫環境影響說

明書 

1. 防波堤工程：南防波堤 680 公尺、北防波

堤 500 公尺，用以保持航道波浪穩靜，並

防止漂砂進入航道，保持航道暢通。 

2. 航道開挖及養灘浚填工程：自遠洋漁港泊

地至港口間開挖水深 7公尺、寬 100 公尺、

長 800 公尺之航道，其中通過陸地沙灘部

份，兩側建長 750 公尺之護岸。 

3. 開挖航道之土方約 50萬立方公尺，抽至安

平商港北防波堤至本港南防波堤間之沙

灘，供做人工養灘，用以防治海岸侵蝕。 

空氣品質 計畫場址 

漁光國小 

水質 污水處理設施 

海域水體 3測站 

(AN4、AN5、

AN6) 

噪音 場址周界 15m 

漁光國小 

振動 場址周界 15m 

漁光國小 

交流量 台 17線、安平

路、安北路 

海域生態 海域 3 點 

陸域生態 計畫區以南及

以北 1km 內 

海岸地形 計畫區南北2km 

海流及波

浪調查 

計畫區附近海

域 

營運期 

99.11.29 環署綜字

第 0990107925 號 

安平漁港舊港口重

建計畫開發計畫變

更─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 

1. 環境影響說明書所載北、南防波堤(垂直海

岸線)之堤根均位處砂灘上，並未與潮位線

後側既有海堤(平行海岸線)銜接，即堤根位

置與既有海堤間仍各有 45公尺、65 公尺之

距離，故增加長度，使防波堤之堤根與後

側之既有海堤可相互銜接。 

2. 原開發銜接陸地部份之航道兩側則以長度

共 750 公尺之護岸保護，而本案已開發之

兩側護岸長度共為 676.79 公尺，此係為配

合舊導流堤臺南市市定古蹟及檢查碼頭，

致實際執行情行與計畫長度少 73.21 公尺。 

空氣品質 4測站(水產學

校、漁光橋、漁

光國小、龍崗國

小) 

噪音振動 3測站(水產學

校、漁光橋、漁

光國小) 

海域水質/

底泥 

海域水體 8測站 

海域生態 海域 4 點 

陸域生態 計畫區以南及

以北 1km 內 

海岸地形 自鹽水溪至安

平商港北防波

堤間 

海流及波

浪調查 

臺南市海域 

漁業資源 臺南市海域 

營運期 

102.09.12 環署綜

字第 1020079227

號 

檢送「安平漁港舊港

口重建計畫變更內

容對照表」專案小組

第 2 次審查會議紀

錄。 

1.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建議審核修正通過。 

2. 開發單位應依下事項補充、修正，經送有

關委員、專家學者確認後，提環保署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報告： 

(1) 本案海域水質及底泥，依原環境影響說

明書所列項目、位置持續進行環境監

測，其餘項目同意停止監測。 

海域水質 海域水質 8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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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漁港及近海管理所 

「105 年度安平漁港舊港口重建計畫營運期間環境監測工作」環境監測報告 摘要 

核備文號 名稱 變更(執行)內容 環境類別 監測位置 

(2) 本變更內容對照表封面「施工單位：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刪除。 

3. 附帶決議：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所

載：「各項監測工作於運轉三年後，若無異

常現象，則徵得主管單位同意後改為不定

期監測一節，請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依法

辦理。」 

營運期 

103.01.28 環署綜

字第 1030008931

號 

「安平漁港舊港口

重建計畫變更內容

對照表」案經環保署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委員會第 252 次會

議審核修正通過。 

本案業經確認，請將「開發單位提送環境影響

書件定稿作業切結書」、環保署 103 年 1 月 20

日環署綜字第 1030006426號書函(含會議紀錄

涉及本案審議部分)及本函納入定稿，並檢具

變更內容對照表定稿本 7份，且依「環境影響

評估書件電腦建檔作業規範」製作電腦檔及已

塗銷個人資料之檔案光碟送環保署備查。 

海域水質/

底泥 

海域水體 8測站 

註：相關核備函文檢附於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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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漁港及近海管理所 

「105 年度安平漁港舊港口重建計畫營運期間環境監測工作」環境監測報告 摘要 

摘 要 

本年度(105 年 7 月~106 年 6 月)各監測工作均依進度完成。監測結果

摘要如下： 

一、 海域水質：監測項目為水溫、鹽度、pH、DO、BOD、SS、透明度、

濁度、營養鹽(硝、磷、矽)、氨氮、TOC、葉綠素 a、油脂、總酚、

重金屬(鋅、鎘、鉛、銅、鎳、鉻、鐵、汞、砷)等項目，分析結果安

平海域整體水質除第四季運河口於 106 年 6 月份 pH 值(1 站次)未符

合丙類海域水質標準，其餘各項目均符合乙類/丙類海域海洋環境品

質標準。 

二、 海域底泥：監測項目為鋅、鎘、鉛、銅、鎳、鉻、汞、砷等項目。

由於海域底泥尚無標準可循，故參採環保署「土壤污染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底泥品質指標比對，結果顯示，AN6測站各項測值均符

合底泥品質指標下限值。AN1、AN2、AN3、AN4、AN5、AN10、

AN11 及運河口等 8 測站，則有部分重金屬測值略高於底泥品質指標

下限值，另運河口於 105 年 9 月份(鎳=89.4 mg/kg)之監測結果超過

參考底泥品質指標上限值(80 mg/kg)外，其餘測站均未高於上限值。

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管制水體(河川、灌溉渠道、湖

泊、水庫)並未包含海域及漁港。本年度為能有效評析開發前後對環

境變化影響，特引用此標準做為比對參考。重金屬測值超過下限值

之測站位置集中於港內之 AN10、AN11及運河口，由於港區內底泥

交換速率低，沉積物易累積沉降於港區內，致使測值相對較易有偏

高情形，但由近年調查結果可見測值多呈現穩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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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開發前、工程開發及營運之環境變遷摘要 

環境 
項目 

開發前(88年) 工程開發(90～97年) 營運期(98~101 年) 近四年營運期(102~106年 6月) 內容探討 

海
域
水
質 

 海域水質(3測站，AN4、5、6) 

除汞測值於AN4及AN5超出乙類海

域水質標準，其餘各測站之各測項

皆符合法規標準。 

3測站：AN4、5、6 

除AN5(97年)溶氧量 1站次未符合標

準值外，其餘均符合規定。 

3測站：AN4、5、6 

除AN5(99~101年)油脂6站次未符合

標準值外，其餘均符合規定。 

3測站：AN4、5、6 

各站次測值均符合規定。 

1. 未符合標準值項目及測站(站次)如下： 

(1) 汞：開發前AN4、5測站(共 2站次)。 

(2) 溶氧量：工程開發期 AN5(共 1 站

次)。 

(3) 油脂：AN5營運期(共 6站次)。 

2. 工程開發至 101 年營運初期止，雖偶

有測值不符合之現象，整體監測結

果，近四年水質均符合規定之標準值。 

 增加AN1、2、3、10、11等5測站。 

AN1(97年)油脂1站次，AN11(95年)

生化需氧量1站次未符合標準值外，

其餘均符合規定。 

 增加AN1、2、3、10、11等5測站。 

1. 未符合標準項目及測點： 

(1) pH：AN1(101年1站次)、

AN10(101年1站次)。 

(2) DO：AN2(99年1站次)。 

(3) BOD：AN1(99~101年共2站

次)。 

(4) 油脂：AN1(101年2站次)、

AN2(100~101年共3站次)、

AN3(99~101年共4站次)。 

(5) 總酚：AN1(99年1站次)。 

2. 其餘均符合規定。 

 增加AN1、2、3、10、11、運河口

等6測站。 

1. 未符合標準值項目及測點： 

(1) pH：AN10(101~106年6月共3

站次)、AN11(104~106年6月

共2站次)及運河口(106年6月

1站次)。 

2. 其餘均符合規定。 

1. 未符合標準值項目及測站(站次)如下： 

(1) 油脂：工程開發期AN1(共1站次)，

營運期AN1、2、3(共9站次)。 

(2) 生化需氧量：工程開發期AN11(共1

站次)、營運期AN1(共2站次)。 

(3) pH：營運期AN1、10(共2站次)、近

四年營運期AN10、11、運河口(共6

站次)。 

(4) DO：營運期AN2(共1站次)。 

(5) 總酚：營運期AN1(共1站次)。 

2. 工程開發至101年營運初期止，雖偶有

測值不符合之現象，整體監測結果，

近四年水質均能符合規定之標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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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漁港及近海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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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項目 

開發前(88年) 工程開發(90～97年) 營運期(98~101 年) 近四年營運期(102~106年 6月) 內容探討 

海
域
底
泥 

3測站，AN4、5、6) 

除汞測值於 AN6超出下限值外，其

餘各測站之各測項皆低於下限值。 

3測站：AN4、5、6 

1. 測值高於下限值，未超過上限值： 

(1) 砷：AN4(97年)1站次。 

(2) 鎘：AN4(93~94年)2站次、

AN5(93~97年)3站次、

AN6(91~94年)4站次。 

(3) 鎳：AN4(97年)2站次、AN5(97

年)4站次、AN6(93~97年)3站

次。 

2. 其餘均低於下限值。 

3測站：AN4、5、6 

1. 測值高於下限值，未超過上限值： 

(1) 砷：AN4(100~101年)2站次、

AN5(100~101年)2站次、

AN6(99年)1站次。 

(2) 汞：AN4(98~99年)2站次、

AN5(99~101年)3站次、

AN6(98~99年)2站次。 

(3) 鎳：AN4(98~101年)3站次、

AN5(101年)2站次。 

2. 其餘均低於下限值。 

3測站：AN4、5、6 

1. 測值高於下限值，未超過上限值： 

(1) 砷：AN6(104年)1站次。 

(2) 鋅：AN4(103~104年)2站次、

AN5(104年)1站次。 

(3) 鎳：AN4(102~105年9月)22站

次、AN5(102~105年9月)4站

次、AN6(104年)1站次。 

2. 其餘均低於下限值。 

1. 高於下限值項目及測站(站次)如下： 

(1) 砷：工程開發期AN4(共1站次)，營

運期AN4、5、6(共5站次)、近四年

營運期AN6(共1站次)。 

(2) 鎘：工程開發期AN4、5、6(共9站

次)。 

(3) 鎳：工程開發期AN4、5、6(共9站

次)、營運期AN4、5(共5站次)、近

四年營運期AN4、5、6(共27站次)。 

(4) 汞：開發前AN4(共1站次)。營運期

AN4、5、6(共7站次)。 

(5) 鋅：近四年營運期AN4、5(共3站

次)。 

2. 工程開發至101年營運初期止，偶有

砷、鎘、鎳、汞測值高於下限值之現

象，近四年則僅砷、鋅、鎳測值高於

下限值，主要為AN4之鎳站次最多。

與過往於營運期間經常測得高值現象

相似，且監測數據呈現穩定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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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項目 

開發前(88年) 工程開發(90～97年) 營運期(98~101 年) 近四年營運期(102~106年 6月) 內容探討 

 增加AN1、2、3、10、11等5測站。 

1. 測值高於下限值，未超過上限值： 

(1) 汞：AN11(93~94年)2站次。 

(2) 砷：AN3(97年)1站次、

AN10(94年)1站次、AN11(97

年)1站次。 

(3) 鎘：AN1(91~94年)4站次、

AN2(91~94年)3站次、

AN3(93~94年)2站次、

AN10(93~97年)3站次、

AN11(93~94年)2站次。 

(4) 鉻：AN10(93~94年)2站次、

AN11(93~94年)2站次。 

(5) 銅：AN10(93~94年)2站次、

AN11(93~94年)2站次。 

(6) 鎳：AN1(93年)1站次、

AN2(91~97年)4站次、

AN3(93~97年)3站次、

AN10(93~97年)4站次、

AN11(93~97年)4站次。 

(7) 鉛：AN10(93~94年)2站次、

AN11(93~94年)2站次。 

(8) 鋅：AN10(93~94年)2站次、

AN11(93~94年)2站次。 

2. 其餘均低於下限值。 

 增加AN1、2、3、10、11等5測站。 

1. 測值高於下限值，未超過上限值： 

(1) 汞：AN1(99~100年)2站次、

AN2(99~101年)2站次、

AN10(99~100年)4站次、

AN11(98~101年)21站次。 

(2) 砷：AN1(99~100年)2站次、

AN2(100年)1站次、

AN10(98~100年)7站次、

AN11(98~101年)21站次。 

(3) 鎘：AN10(100年)1站次、

AN11(99年)1站次。 

(4) 鉻：AN3(98年)1站次、

AN11(93~100年)7站次。 

(5) 銅：AN11(98~101年)15站次。 

(6) 鎳：AN1(98~99年)4站次、

AN2(98年)1站次、AN3(98~99

年)4站次、AN10(98~101年)33

站次、AN11(98~101年)35站

次。 

(7) 鋅：AN10(101年)2站次、

AN11(98~101年)26站次。 

2. 其餘均低於下限值。 

 增加AN1、2、3、10、11、運河口

等6測站。 

1. 測值高於下限值，未超過上限值： 

(1) 汞：AN10(104年)1站次、

AN11(103~104年)6站次、運

河口(104年)1站次。 

(2) 砷：AN2(102年)1站次、

AN11(103~106年6月)19站

次、運河口(104年~106年6

月)10站次。 

(3) 鉻：AN11(103~106年6月)16

站次、運河口(104~106年6

月)12站次。 

(4) 銅：AN11(103~106年6月)32

站次、運河口(104~106年6

月)14站次。 

(5) 鎳：AN1(103年~105年9月)2

站次、AN2(102~105年9月)5

站次、AN3(102~105年9月)7

站次、AN10(102~106年6

月)39站次、AN11(103~106年

6月)38站次、運河口(104~106

年6月)18站次。 

(6) 鉛：運河口(106年6月)1站次。 

(7) 鋅：AN10(103~105年9月)4站

次、AN11(103~106年6月)15

站次、運河口(105~106年6

月)15站次。 

2. 測值超過上限值： 

(1) 鎳：運河口(105年9月)1站次。 

3. 其餘均低於下限值。 

1. 高於下限值項目及測站(站次)如下： 
(1) 汞：工程開發期AN11(共2站次)，
營運期AN1、2、10、11(共29站次)、
近四年營運期AN10、11、運河口(共
8站次)。 

(2) 砷：工程開發期AN3、10、11(共3
站次)，營運期AN1、2、10、11(共
31站次)、近四年營運期AN2、11、
運河口(共26站次)。 

(3) 鎘：工程開發期AN1、2、3、10、
11(共14站次)，營運期AN10、11(共
2站次)。 

(4) 鉻：工程開發期AN10、11(共4站
次)，營運期AN3、11(共8站次)、近
四年營運期AN11、運河口(共25站
次)。 

(5) 銅：工程開發期AN10、11(共4站
次)，營運期AN11(共15站次)、近四
年營運期AN11、運河口(共19站
次)。 

(6) 鎳：工程開發期AN1、2、3、10、
11(共16站次)，營運期AN1、2、3、
10、11(共77站次)、近四年營運期
AN1、2、3、10、11、運河口(共105
站次)。 

(7) 鉛：工程開發期AN10、11(共4站
次)、近四年營運期運河口(共1站
次)。 

(8) 鋅：工程開發期AN10、11(共4站
次)，營運期AN10、11(共28站次)、
近四年營運期AN10、11、運河口(共
51站次)。 

2. 高於上限值項目及測站(站次)如下： 
(1) 鎳：運河口(105年9月)1站次。 

3. 工程開發至101年營運初期止，偶有
汞、砷、鎳、鎘、鋅等重金屬測值高
於下限值之現象，近四年之汞、鎘、
鉛均低於下限值，測值高於下限值之
項目，主要為鎳、銅、鋅等，均集中
於AN10、11、運河口等3測站，其中僅
105年9月運河口之鎳測值高於上限
值。與過往於營運期間經常測得高值
現象相似，監測數據呈現穩定之現象。 


